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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增進貴重儀器設備的充分運用、資源共享與有效管理，加強推動科技整合之

研究與發展，提昇研究水準，並對校內外提供技術服務與諮詢協助，推展科技研發

之產學合作，特訂定「中國醫藥大學研發處貴重儀器設備使用及管理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貴重儀器設備」係指對於學術研究極具重要性，其價格昂貴或需高技

術操作之研究用核心儀器，且可提供校內外系所或單位使用的儀器設備。 

第三條 儀器設備負責人應負保管、維護及管理責任，開放本校與建教合作相關單位使用為

原則，但以校內使用者優先。 

第四條 為負責規劃及建議本校之貴重儀器使用情況，成立「研發處貴重儀器設備使用及管

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研發長擔任之。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年，得續聘。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年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會議召開時以召集人為主席，召

集人無法出席時，需指定一位成員為代理人。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參

加，其討論事項應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通過，呈召集人核定後依程序辦

理。 

第六條 本校貴重儀器設備之使用依開放程度等級、使用時間及儀器服務項目酌收費用，標

準如下： 

一、開放程度等級 

A 級：由研究發展處行政組之技術人員接受委託服務，不開放使用。 

B 級：教師接受訓練，經考核後可自行操作儀器並得負責委託服務工作。 

C 級：每位教師指派一位學生申請訓練，經訓練考核後可自行操作，

該教師之其他學生需由接受訓練的學生代為操作，若有教師

使用該儀器之學生過多者，可向儀器設備負責人申請增加接

受訓練學生人數。 

二、使用時間 

通過認證者：全年無休，尚未認證者：週一~週五 08:00~17:00。 

三、收費標準 

公布於研發處行政組貴重儀器業務網頁。 

第七條 共同注意事項： 

一、由於各設備功能性質及上機要求不同，請於一週前(不含假日)提出申請並請先到研究

發展處行政組網頁瀏覽詳細之使用規定或逕洽設備連絡人。 

二、自行上機者，請在使用後填寫登記簿，如遇異常事項，請儘速通知設備連絡人

處理。另各儀器之設定嚴禁擅自更改，若擅自更改設定及不當使用，致使設備

發生異常事項，應負賠償責任並禁用。其鑒定委由總務長、研發長、儀器設備



 

負責人及相關專家二人共同鑑定之。對鑑定之結果，使用者不得有異議。 

三、本校所提供之各項實驗結果僅供學術研究參考，恕不負任何法律責任。 

四、凡向本校所申請表列之各項服務，於成果發表時均須於文章的致謝欄

(Acknowledgment)中說明。若是與本校教師合作，並簽訂合作契約書，其成果

之分享方式，則依合約規範之內容為之。 

第八條 收費方式 

依收費明細表之繳費金額，由以下兩種方式完成繳費程序。 

一、轉帳繳款：本校體系內的同仁擔任計畫主持人所執行之研究計畫案及部門經費

者，請該計畫主持人或指導老師於收到使用各設備之收費明細表時，應立即確

認後，依據繳費流程繳款。 

二、現金繳款：本校體系內無計畫者及校外委託服務案，由研發處開立繳款單，至

總務處出納繳款及開立收據，並將收據影印本拿至行政組備查，始完成繳費程

序。 

第九條 研究發展處得每年對貴重儀器設備使用成效進行評估並得調整儀器使用收費標準。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